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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試題評析 

今年度試題延續了去年的趨勢，納入了35%國籍與戶籍法規一科的內容，而未將人力政策（移

民議題）納入，似乎是用我國戶籍議題彌補移民議題的空缺，值得未來準備時留意。其餘65%
試題難易適中，鎮定作答仍是能有中上的表現，若國籍與戶籍法規準備充分更能如虎添翼。 

 

一、請依據戶籍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說明「戶」的主要分類及其特性。（10 分）根據內政部

戶政司公布之戶籍登記資料顯示，截至民國 110 年9 月底，全國總戶數持續增加，戶量則

逐年微幅縮減。但是，臺北市的戶數不增反減，與去年同期相比已減少 3,673 戶，其餘五

都的戶數則持續增加。請說明導致臺北市戶數減少的可能原因。（1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雖有部份《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之要求，主力還是放在內政統計通報的資料解讀上，

沒有單一說法，只要合理論述就能成立。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31；頁103。 
2.《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補充資料B1，張海平編撰，頁19；71；73。 
3.《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補充資料B1，張海平編撰，頁79-80。 

 

答： 
 (一)戶的定義 

戶（household）意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至於戶別，有以下幾

種： 
1.共同生活戶：指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所組成之戶及陸上無居住處所而在船舶上居住

之船戶。 
2.共同事業戶：指由二人以上聚居於同一處所，如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及其他公共處所等，

在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所組成之戶。 
3.單獨生活戶：指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 

(二)台北市戶量減少的因素 
由內政部統計處提供之107年內政統計通報可知，台北市的自然增加率為1.85，卻不敵社會增加率

−7.34，導致總增加率為−5.49。同樣來自107年內政統計通報，台北市的社會增加人數，從103年的

3952，至104年逆轉為−9386，此後一蹶不振，每年都有二萬人口遷出，此一趨勢迄今沒有消退。由此可

知，即使相較於其他縣市有更優秀的生育率，亦難以彌補外移的人口推力。 
造成台北市人口外移的原因如下。首先，人口密度過高，於107年時每平方公里9818人，是第二名嘉義

市4475人的二倍，歷年都是全國之最，降低生活品質，且增加生活成本。第二，房價過高，使市民難擋

鄰近縣市的人口拉力而外移。第三，就業機會，鄰近的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提供更多樣化

的就業機會，吸收了外溢的人口，並未向中南東部外移。 
(三)促進人口合理分布之政策 

內政部營建署推行「區域計畫法」，因應國土保育、人口結構、產業發展等變遷，檢討國土空間規劃及

土地使用等政策，另依區域計畫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擬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106年5月16日
公告實施，針對人口總量推估及分布之規劃，係以各直轄市或縣（市）之現況人口、住宅吸引、交通成

本、產業發展狀態等，推估直轄市、縣（市）人口總量之發展趨勢；亦即本次推估過程，將住宅吸引、

產業經濟吸引及環境容受力等因素納入考量，以推估未來各直轄市、或縣（市）人口總量，俾為各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使用規劃之參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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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因應少子女化危機，推出「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 年至 113年）」，截至民國 

109 年底，累計已投入經費 1,022.64 億元，惟 109 年總生育率仍跌至 0.99 人。請問我

國少子女化新對策設定那些政策目標？（10 分）行政院預期該計畫實施後，民國 119 年總

生育率將可回升到 1.4人。請您根據「總生育率」的計算方式與實質意涵，推論並評估行政

院的期望能否實現。（15 分） 

試題評析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至113年）》正好收錄於課堂的補充資料，且經過詳細講解，

刷新了《人口政策白皮書》的少子女化政策，應給予最高重視。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補充資料B1，張海平編撰，頁84-85。 
2.《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40。 

 

答：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至113年）》設定的政策目標，包括「提升生育率」、「實現性別平

等」、「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等四項，重點如下。 
(一)0-5歲全面關照 

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位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及無縫銜接等3 大原則，以「擴展平價教保服

務」及「減輕家長負擔」為推動主軸。 
(二)友善家庭的就業職場對策 

推廣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提升雇主辦理托兒設施或措施、加強推動產業聚落聯合提供托育服務、促進

職場哺（集）乳室普及化、強化勞工申請調整或減少工作期間之權益保障、研修《性別工作平等法》、

推動公務人員休假改以時計等。 
(三)兒童健康權益與保護 

包含孕期、產後之母嬰健康照護及不孕家庭之支持措施、兒童健康照護、健康知能宣導及傳播、強化

「社會安全網計畫」，防制兒少虐待與疏忽、賡續推動「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畫」、「兒

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等。 
(四)友善生養的相關配套 

1.在住宅部分，包含新婚及育有未成年子女者優先承租社會住宅、住宅補貼等。 
2.在租稅部分，包含綜合所得稅扣除額租稅優惠、利息所得租稅優惠、社會住宅作為托育服務、幼兒園

使用得減免所得稅、營業稅、地價稅及房屋稅等。 
3.在交通部分，透過硬體設施之設置，如親子友善廁所、無障礙環境等，營造友善生養之運輸環境，並

推動交通運輸工具的優惠票價。 
(五)對提升總生育率之評估 

1.定義：其作法是將年齡別生育率加總（若是以五歲為一年齡組，必須先將每個年齡別生育率乘以五後

再加總）。代表的意義是，如果有一群婦女依照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其一生中平均的生育數。 
2.公式：TFR=∑(ASFR) 
3.特色： 

(1)優點：此一公式既能避免人口年齡組成的影響，又可採用單一指標，參考價值最高。 
(2)缺點：超過15歲至49歲之外的婦女生育數，沒有納入考慮。 

由此一總生育率公式的成分可知，其升降之關鍵，與育齡婦女的人數及生育意願息息相關。然而，我國

已經於2018年進入高齡社會，用盡了人口紅利，育齡婦女之人數只會逐年減退，更因新冠疫情對就業和

所得的衝擊而讓生育意願持續探底，要達成政策目標並不樂觀。 

 

 

三、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出之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 至 2065 年）的中推估結果，我國未來

人口變遷具有那些主要趨勢？（10 分）我國高齡化時程較世界各國快速，1993 年進入高齡

化社會，2018 年成為高齡社會，預估 5 年後邁入超高齡社會。到 2065 年，老化指數可能

高達 450.1，扶養比將提升至 101.4 %，養育負擔相對沉重。請說明「高齡化社會」、「高

齡社會」、「超高齡社會」、「老化指數」、「扶養比」的計算方式與實質意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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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試題評析 
本題為高齡化基本題型，人口推估部份只需引用官方的結果摘要，在考場中不必特別為此背誦

數據。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補充資料B1，張海平編撰，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
至2050年)，頁107-108。 

2.《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3-4。 
3.《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二回，張海平編撰，頁6-7。 

 

答： 
(一)人口推估結果 

1.總人口成長概況：總人口將於今年轉為負成長；與2020年相比，2070年總人口數約減少27%至39%。 
2.少子化概況及影響：雖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約制我國未來生育能量，惟若總生育率可回升至高推估1.5
人，將可縮小出生數減幅。其次，2020-2031學年度各級學校生源，將較2008-2019學年度減少約1.5至
3成。第三，2070年工作年齡人口將較2020年減半，且約半數為45-64歲者。 

3.高齡化概況及影響：我國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化程度持續增加；2070年依賴人口已超過

青壯年人口。 
(二)關於高齡化的人口統計 

1.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65歲以上人口超過7%以上。我國自82年9月進入此一階段。 
2.高齡社會（Aged Society）：65歲以上人口超過14%以上。我國自2018年進入此一階段。 
3.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65歲以上人口超過20%以上。我國預計於2025年進入此一階段。 
4.扶養比（Dependency Ratio）：為依賴人口（0-14歲及65歲以上之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人

口）的比率。 
5.老化指數（Aging Index）：年齡在65歲以上人口除以0-14歲人口的比值。 

 

四、受到 COVID-19 疫情影響，導致部分國人仍滯留海外，但是出境期間過久，則會面臨戶

籍遭遷出登記、相關權益可能受到影響等問題。 

(一)請依據「戶籍法」與內政部戶政司現行戶籍管理制度，說明與國人出境期間、遷出

與遷入登記有關之規定與管理原則。（10 分） 

(二)因出境過久、個人戶籍遭遷出登記後，會喪失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嗎？個人的健保、

勞保、國保、地價稅課徵及所得稅課徵會受到影響嗎？（5 分） 

(三)民意代表與輿論要求政府考慮修改「戶籍法」或是放寬與出境有關的除籍規定。試

問內政部對此事之見解為何？（10 分） 

試題評析 
此題屬於「國籍與戶政法規」一科的範疇，已完全脫離人口政策與統計。但近二年不時出現此

種題型，請考生在準備該科時，一併留意本科的此類題目。 

 

答： 
(一)按戶籍法第16條第3項規定：「出境2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又同法第42條規定「依第16條第3項規

定應為出境人口之遷出登記者，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逕行為之。」即國人出境滿2年以上者，本人或

戶長應為辦理遷出(國外)登記。如未辦理者，戶政事務所接獲移民署通報後，得逕為辦理遷出(國外)登
記，以正確戶籍登記。 
按戶籍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3個月以上者，

應為遷入登記。」即戶籍已辦理遷出(國外)登記之國人，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出境證明文件入境，

至遷入地辦理遷入(恢復戶籍)登記。 
(二)內政部表示，對於海外民眾戶籍遷出後，恐影響健保、勞保、租稅課徵等權益部分，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已有因應作為，例如國民年金的老年給付部分，民眾出境戶籍遷出，可向駐外館處申請開立並將經過驗

證的「身分或居住相關證明文件」，郵寄到勞動部勞保局審查。健保方面，內政部說，民眾如果出境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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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4年，返國恢復戶籍後可立即參加健保，不須再等待6個月。行政院也已召開跨部會會議，請相關業

務主管機關就業管權責事項再通盤研議因應作為，保障民眾權益。 
內政部戶政司科長潘營忠：「因為民眾實際上已經不居住在台灣了，所以你人在國外，也已經超過了這

麼長的兩年的時間，所以戶籍上我們會做一個戶籍上的管理，這個管理叫作戶籍的遷出登記，那這個登

記並不會影響到民眾，中華民國國民的身分，對你的身分不會有任何影響，行政機關之間有做相關的溝

通，那不管是健保或者是勞保，或者是一些地價稅所得稅的部分，那各個機關都已經有一些相應的處

理。」 
(三)內政部透過新聞稿表示，為正確戶籍資料，依戶籍法規定，民眾出境兩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是戶籍

管理措施，戶籍遷出並不是除籍，不影響民眾身分。而且，政府防疫措施未限制民眾返台，民眾如果出

境逾兩年後回國，只要持中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就可辦理遷入登記。 
內政部指出，按照最高行政法院判例，遷徙是事實行為，遷徙登記自應依事實認定。當事人既已出境，

未有在國內居住的事實，就應依戶籍法規定「出境2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辦理遷出登記，未來持中

華民國護照或入國證明文件入境，可由本人、戶長或委託他人辦理遷入登記。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